
青阳县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

措施的通知
青建字〔2024〕85号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适应房地产市场需求关系的新变化，更好地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促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。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制定本政策措施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购房补贴。2024年7月9日起至2025年7月8日期间（购房时间以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，凡在我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，且在2026年12月31日前缴纳契税并办理《不动产权证书》的购房人，给予总房价1%的购房补贴。

二、推进实施人才购房补贴。符合池人才〔2022〕6号文件规定，凡来青就业与民营企业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及事业单位急需紧缺岗位（根据年初发布的急需紧缺岗位目录确定）新引进的博士研究生、40岁以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（高级技师）、35岁以下全日制本科生（技师）、30岁以下全日制大专生（高级工），在我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购买首套商品住宅的，分别给予30万元、12万元、6万元、2万元的购房补贴，补贴分5年支付，每年支付比例为20%。

三、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。夫妻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最高贷款额度由60万元调高至70万元；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最高贷款额度由50万元调高至60万元；对符合绿色建筑、智慧住宅、多子女贷款条件的缴存职工家庭，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在原有可贷额度基础上上调10万元。新引进人才、高层次人才在我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购买首套商品住房，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相关政策规定，且夫妻双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最高贷款额度调高至80万元；单方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最高贷款额度调高至70万元。

四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。按国家统一规定取消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贷款利率政策下限，首套房和二套住房贷款利率由各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确定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15%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5%。

五、优化个人住房首套房认定标准。在我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新购买商品住房，只核查购房家庭所购房屋在我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的住房情况，在我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无住房的，办理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时可按首套住房认定。

六、支持“卖旧买新”。探索建立新房和二手房换购通道，帮助购房群众“以旧换新”，引导经纪机构降低居间服务费率；鼓励国企根据需求，按照市场化原则收购有“卖旧买新”需求家庭的二手住房，用于市场化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等。

七、加大高品质住房供给。依法依规合理设置规划条件和出让方案，优化地块容积率计算规则，加大高品质住宅项目供给，促进行业转型升级，引导房地产产品更加契合市场需求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遇国家政策调整的以国家政策为准，上述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，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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